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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一乙 班級課表 

 

總節數：35節 

  班會 1節、一般科目 21節、專業科目 3節、實習科目 10節 

本學期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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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坐息表 

時  間 作息內容 

07:40~08:00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自主學習 朝會 英文週考 國文週考 自主學習 

08:00~08:15 環境整理 

12:10~12:40 午餐 

12:40~13:00 午休 

16:00~16:20 環境整理 

班級座位及幹部(不定時換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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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公勤學生 

項  目 姓  名 

環保義工 許文豪、鄧伯賢 

榮譽服務隊 許  淵、郭又銓 

圖書館義工 林哲葦、侯嘉欽 

 

本學期重要活動(*以最新行事曆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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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規則 

假別 說  明 

病假 

1. 請病假 1~2日，家長應先以電話向導師請假，事後持看

診收據或家長證明書，*上校務行系統填報後印出，到校

後完成請假手續。 

2. 請病假 3日(含)以上，家長應先以電話向導師請假，事後

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完成請假手續。 

3. 考試期間請病假，須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 

事假 

1. 事假須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如請假未准或請假逾期而

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論。 

2. 學生在校因事須當天請事假者，須填寫外出單，經導師、

任課老師同意簽章後，送教官室核准方可離校。 

3. 考試期間除重大事故外，一律不得請事假。 

生理假 
因生理日致學習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 1日，併入病假

計算。 

上述請假事宜須於假後 7日內(不含例假日)至學務處完成請假手續；逾

期請假記警告，並視情節加重處分。 

服裝穿著規定 

1. 星期一、三、五穿運動服，星期二、四穿制服。 

2. 上體育課時，請當日多帶一套更換衣服備用。 

手機的管理 

1. 上課期間均應保持關機狀態（手機可設為靜音或震動）。 

2. 依據本校水電管制規定，學生手機未獲校方同意，不可於校內利用

電路設備實施充電作業。 

3. 學生得於下課期間自行使用手機，惟須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規，

不可造成他人干擾，如違反規定，將禁止學生於教學場所及環境內

使用手機。 

4. *學生手機如被校方暫時保管，將通知家長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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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 

1. 畢業學分數：160學分 

2. 部定必修科目：至少 85%及格 

3. 專業及實習科目及格學分數：至少 60學分及格 

4. 實習科目及格學分數：至少 45學分及格 

5.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證照考取規畫 

證照種類 時  程(預計) 備  註 

機械加工丙級 111年 7月 在校生檢定 

車床丙級 110年 7月 在校生檢定 

CNC銑床乙級 112年 1月 第三梯次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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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行政系統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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